
 

员 工 在
上下班途中发

生交通事故受伤，如果
是非本人主要责任导致的，一

般会认定为工伤，由用人单位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如果事故是员工主
要责任导致的，不仅不会被认定为
工伤，致使他人受伤构成侵权的，
还将由员工个人承担侵权责任。用
人单位虽无需承担替代责任，但可
能会因监管不到位承担相应的过错
责任。寒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
案件中，员工在下班途中撞伤他
人，个人要承担事故赔偿责任，用
人单位因监管不到位也承担一定的
过错责任。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李晓林

  2021年12月，被告郭某驾驶电动三轮车
与原告李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
故，两车相撞导致李某受伤。经交警部门
认定，本次事故由郭某承担主要责任，李
某承担次要责任。

被告郭某
系某服务中心雇

佣的环卫工，发生事故
时，郭某驾驶的车辆为该服务中

心为其配备的环卫车，结合事故发生的
时间和地点，可以认定郭某是在工作结束
后、回家途中发生的事故。
  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郭某、该
服务中心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
损失。
  郭某认为自己是该服务中心的雇员，
事故发生在雇佣期间，应当由雇主承担赔
偿责任。该服务中心则认为，雇员在下班
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不属于执行工作任
务，损害结果的发生与单位无关，不应该
承担责任。
  寒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事故发
生时，郭某在下班回家途中，不属于执行
工作任务，应由郭某承担赔偿责任。该服
务中心未尽到必要的审查、监管、教育职责，
增加了损害后果的发生风险，对事故的发生
存在一定过错，需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法官说法

  “员工上下班途中对他人的侵权行
为，一般由其自行承担赔偿责任。这与员
工在上下班途中因非本人主要责任事故导
致受伤、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属
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寒亭区人民法院法
官张妍表示，员工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
事故，如果是属于员工责任造成事故导致
他人受伤的，应该由员工个人按照交通事
故责任进行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九十一条第一
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

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

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此条款被
称为“用人单位替代责任”。
  “由此可见，由用人单位承担替代侵
权责任是无过错责任，关键是基于工作人
员侵权行为与执行工作任务或履行职务的
内在关联，适用范围不可泛化。”张妍表
示，员工上下班途中对他人实施侵权行为
并不属于“因执行工作任务”实施的行
为。首先，员工上下班通勤活动与工作时
间仅是时间顺序上的联系，通常情况下，
员工上下班期间具有行为自由，不受用人
单位的指示或控制；其次，从客观上看，
员工上下班通勤活动并没有履行工作职责
的客观表象；最后，用人单位并未从员工
上下班通勤活动中直接获益，而用人单位
从员工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中获取利益恰
恰是用人单位承担责任的基础所在。本案
中，郭某在下班途中撞伤他人，并非执行
工作任务，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用人单位无需承担替代责任。
  “但是，此案不能简单地因‘未执行
工作任务’而绝对排斥用人单位的责
任。”法官提醒，如果用人单位的内部组
织管理存在明显瑕疵，且该内部瑕疵又外
化影响了员工上下班途中的个人行为，显
著增加了损害后果的发生风险，可以根据
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基于用人单位的过
错程度综合认定赔偿责任。本案中，为方
便进行环卫工作，某服务中心为郭某配备
保洁工具车辆，但未对郭某的驾驶资格进
行必要审查，并且缺少必要的驾驶安全教
育培训。同时，某服务中心未要求员工下
班后将保洁车交回公司，允许员工将保洁
车开回家中充电、保管，属于在日常工作中
疏于管理的表现。基于某服务中心的过错程
度，法院酌定其承担30%的过错责任。

  考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方
式，公平公正是考试制度的基本价
值内涵。考试作弊是一种不公平因
素，既破坏考试的管理秩序，也损
害他人公平参与考试的权利。在法
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行
为，已经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的，
将面临刑事处罚。安丘市人民法院
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因犯组
织考试作弊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代春阳

基本案情

  2022年11月，在全国一级建造师资格考
试中，被告人张某用事先准备的考试作弊
器材将考试试题拍照，发送至其事先组建
的用于作弊的微信群。被告人宋某、李某
在考场外作答后，将试题答案发至微信
群，供参加考试的张某作弊使用。
  同日下午，在参加建设工程法规及相
关知识考试科目中，张某采用同样的方法
进行作弊，由于监考原因而未将拍照的试
题传送至作弊微信群。
  张某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
弊，其行为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宋
某、李某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明知
他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还向他人非法提
供试题的答案，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提供
答案罪。
  安丘市人民法院经审理，以被告人张
某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以被告人宋
某、李某犯非法提供答案罪，判处拘
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
罚金。

  “为打击犯罪，维护考试公平与秩
序，我国刑法就惩治涉考试犯罪专门作出
了规定，严厉打击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中组织考试作弊；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
案；代替考试等犯罪行为。”安丘市人民
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一级法官王英杰
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
四条之一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
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
处罚。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
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
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
处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
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下列考试
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生考
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等
学校招生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中
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国家统
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国家教师资
格考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
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资产评
估师资格考试、医师资格考试、执业
药师职业资格考试、注册建筑
师考试、建造师执业资
格考试等专业技
术 资 格 考

试；其他依照法律由中央或者地方主管部
门以及行业组织的国家考试。
  王英杰表示，以上考试涉及的特殊类
型招生、特殊技能测试、面试等考试，也
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诚信应试是所有考生必须遵守的行为
准则。法官提醒，组织考试作弊和非法出
售、提供试题答案等行为，严重破坏了国
家考试的公平和公正性，必将受到法律的
严惩。不论大考小考，广大应试者切勿投
机取巧，不走捷径才是考试最大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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